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听证告知书
沪市监普撤听告〔2024〕 072024030022号

上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调查的上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

许可一事，已经本局调查终结，现将本局拟作出决定的事实、 理

由、 依据及决定内容告知如下：

2024年 9月 3 日， 我局接到自然人李学飞(江苏省淮安市淮

阴 区人， 身份证号 ： 320 5914 , 联系 电话 ：

153    368) 向我局反映其被冒用身份信息，未 经其本人同意，

被他人擅自申请企业登记，取得行政许可且冒用其名义担任“上

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”法定代表人等情况， 要求撤销该行政许可。

经查，你 (你单位): 上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， 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 91310107MA1G09CA6T, 法定代表人： 李学飞，住所： 上

海市普陀区同普路1130弄7号2楼 200-542 室，登记机关： 普

陀区市场监管局，成立日期 ： 2016年9月 23 日，核准日期： 2016

年9月 23 日， 股东： 李学飞(身份证号： 320 5914),

监事： 陈宇红 (身份证号： 310 2420), 相关人 (代

办方): 朱    (身份证号码： 310 1425),登记住所

场地提供方： 上海中环国际中小企业总部社区投资有限公司 (为

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1130号房屋土地产权方并负责该场地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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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管理和经营), 你 (你单位) 租赁场所具体地址： 上海市普

陀区同普路1130弄7号2楼 200-542室。

2016年9月 20 日朱   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向我局提请企业

名称预先核准申请，并于2016年9月 20 日取得预先核准“上海

蒂呤 贸易有限公司” 的企业名称 ( 沪工 商注名预核字第

01201609200017 号 ) 。

2016年 9月 23日朱   签收了上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的营

业执照 。

李学飞于2024年 9月 3 日向我局提交了《撤销行政许可申

请书》, 反映其于 2016 年 6 月 丢失身份证 (身份证号码 ：

5914),住址：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渔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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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大北门组73号， 有效期限： 2007.04.16-2027. 04.16), 并于

2016年 7月 12 日至淮安市渔沟派出所户政综合服务大厅申请办

理过身份证，申领原因为： 证件丢失补领，新的身份证住址未变

更，新的身份证住址仍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渔沟村大北

门组73号，有效期限： 2016.07.12-2036.07.12,后其因单位下

发的个人信息比对表获悉其本人身份信息被冒用，于2016年9

月 23 日在上海市普陀区登记为 “上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” 的股

东及法定代表人， 其本人表示， 对于以上企业登记注册情况其本

人并不知情，其本人也从未到过上海市普陀区，从未签署过任何

关于登记的文件，该公司登记注册未经过其本人同意，其也从未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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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过该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 。

代办人朱    (身份证号码31

我局于2024年9月 14 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网

站查询，未查到纳税人上海蒂呤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。 我局

于2024年9月 14 日向上海市普陀区税务局邮寄协助调查函 (案

号： 沪市监普协查〔2024〕 第072024030022-2号)。 截止目前，

我局未收到任何回复。

0 1425)为上海市

普陀区人， 我局于2024年9月 14 日向其身份证地址制发询问通

知书， EMS单号： 1065693090036,至今未收到回复。 我局再次于

2025年 1月 17 日向其身份证地址制发询问通知书，EMS单号：

1077742262236,至今亦未收到回复。

你 (你单位 ) 的股东及监事陈宇红 (身份 证号码：

2420) 上海市闸北区人，我局于2024年 9月 14310

日向其身份证地址上海市闸北区中华新路4号204室制发询问通

知书， EMS单号： 1065693030936,至 今未收到回复。 我局再次于

2025年1月 17 日向其身份证地址上海市闸北区中华新路4号204

室制发询问通知书，EMS单号： 1077742263636,至今亦未收到回

复。

我局于2024年 10月 14 日向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

普陀分中心邮寄协助调查函 (案号： 沪市监普协查〔2024〕 第

072024030022-1 号)。 我局于2024年10月 18 日收到回复： 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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